
中山市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变更（调整）       
 审批意见表

项目名称： 中山市铁炉山水库扩容提升工程 审批意见表文号： 中发改投审〔2026〕13号

项目代码： 2202-442000-04-01-499666
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文号：

中发改投审〔2023〕84号、
中发改投审〔2024〕91号

变更      
（调整）      

事项
原项目批复内容 变更（调整）为

项目名称 中山市铁炉山水库扩容提升工程

项目单位 中山市坦洲镇水务事务中心

建设地点 中山市坦洲镇

建设内容

主要建设内容为扩建铁炉山水库，包括加高培
厚水库大坝，重建溢洪道、分层取水塔、引水
管、溢洪道下游排水渠、上坝公路，拆除重建
管理业务用房、加压泵站，改造DN1000进出水
钢管等。扩容后水库兴利库容为592万立方米，
总库容616万立方米，工程等别为Ⅳ等，规模为
小（1）型。铁炉山水库坝型为均质土坝，洪水
标准按50年一遇设计，1000年一遇校核。项目
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建设、搭建、装修办公用
房；不得超标准建设、装修；不得建设具有住
宿、会议、餐饮等接待功能的设施或场所。

主要建设内容为扩建铁炉山水库，包括加高培厚
水库大坝，重建溢洪道、分层取水塔、引水管、
溢洪道下游排水渠、上坝公路，拆除重建业务用
房，改造加压泵站，改造DN1000进出水钢管等。
扩容后水库兴利库容为592万立方米，总库容616
万立方米，工程等别为Ⅳ等，规模为小（1）型
。铁炉山水库坝型为均质土坝，洪水标准按50年
一遇设计，1000年一遇校核。项目未经批准不得
擅自建设、搭建、装修办公用房；不得超标准建
设、装修；不得建设具有住宿、会议、餐饮等接
待功能的设施或场所。

项目总投资
（万元）

42926.6 49880.94 

审批机关意见：

    一、依据中府办处〔2026〕215号批复，同意调整项目建设内容和项目总投资。 
    二、其余事项不变，仍按照《中山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中山市铁炉山水库扩容提升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中发改投审〔2023〕84号）、《中山市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变更（调整）审批意见
表》（中发改投审〔2024〕91号）执行。

中山市发展和改革局

2026 年 2 月 12 日

备注：


